附錄一
九十九年度推展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性補助項目及其補助標準表
	政策性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1保母管理及教保服務
2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3弱勢家庭(隔代、單親、原住民、外籍配偶及接受經濟扶助等)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
4辦理災區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及生活重建
5離婚案件之未成年子女及其家長商談服務 

6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
7辦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處遇服務(含返家追蹤輔導服務)

8兩性關係諮詢及未婚懷孕處遇服務
9中途輟學、失蹤逃家或虞犯兒童少年外展服務
10其他專案簽辦核定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計畫
	最高補助100%

	1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2發展遲緩兒童到宅服務
3托育機構收托發展遲緩兒童巡迴輔導
4托兒所新建、購置、修繕及設施設備
5外籍配偶及弱勢家庭兒童學前啟蒙服務
6收出養服務
7辦理目睹暴力兒童及少年個案處遇服務
8原住民兒童及少年社區安置
9辦理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方案
10兒童少年網路安全、出版品、影音光碟閱聽權益保護服務
11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
12辦理司法轉介及轉向之少年追蹤輔導服務
13高風險少年(非行、中途輟學、偏差行為或虞犯)高度關懷團體輔導工作
	最高補助90%


附錄二
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節錄部分內容)

	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

	項    目
	單位
	編列標準
(新臺幣元)
	備    註

	三、設備
(一)建築及設備
1.一般房屋建築費
(1)鋼骨構造
甲、辦公大樓
1～12層
13～16層
17～20層
21～25層
乙、教室
1～12層
13～16層
丙、住宅與宿舍
1～12層
13～16層
17～20層
21～25層
(2)鋼筋混凝土構造
甲、辦公大樓
1～5層
6～12層
13～16層
17層以上
乙、教室
1～5層
6～12層
13～16層
丙、住宅與宿舍
1～5層
6～12層
13～16層
17層以上
丁、路外停車場
地下1層
地下2層
地下3層
1～3層
4～5層
2.一般辦公室翻修費
(1)員額在150人以下
(2)員額在151人以上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27,700

30,500

33,200

33,500

27,100

29,900

27,100

28,800

31,000

32,600

19,900

23,300

27,700

31,600

18,300

21,000

25,500

18,300

21,700

24,900

26,000

21,700

23,300

28,800

13,800

14,900

8,310

7,130


	一、所列單價包括基地一般性整理(整地)、施工測量(放樣)、施工用水電、構造物本體（包括基礎、結構、外飾：18層以上得為帷幕牆，以下為符合我國國家標準(CNS)之國產磁磚）、電力電信一般照明、室內給排水通風衛生消防設備、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門窗、粉刷及達可使用程度之基本室內裝修，但不含規劃、設計、監造費、規劃設計所需之測量及地質探勘費、工程管理費、空污費、環工費、用地取得與拆遷補償費、空調、電梯、停車機械設備、植栽、景觀美化、藝術品設置費等費用。
二、所列單價已考量一般條件基準，惟如天候、材料、人工供應、環保規定、施工方法、基地內外交通、營建物價變動、水電供應、作業場地大小、地上下物、鄰房狀況、結構系統、地質缺陷、地耐力、岩盤深度、地盤動力性質、地下水、地盤變形物透水、岩層特性、斷層及活動性、天然災害頻率、程度等，得專案研析、說明計列。
三、所列層數為地上層加地下層之總和，凡附建防空避難室、地下停車場等地下層，其造價按總計樓層數之單價計算。
四、路外停車場係指在道路之路面外，以平式、立體式、機械式或塔台式等所設，供停放車輛之場所，其單價包括通風、消防、監視系統、號誌及收費等必要設施。
五、第一點所稱規劃、設計、監造費之計列標準，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1年12月11日（91）工程企字第09100529370號令修正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估算。
一、舉凡舊有辦公室改變用途或重新裝修，無隔間之全新辦公室需配合使用而增設之內裝工程，包括內牆及地面處理；現場施作固定傢俱；新增隔間牆、天花板、新增衛浴間組（供首長使用）、新增照明；窗簾、指示標誌；空調、水電、消防修改；播音、保全、通訊系統；規劃設計、監造費用。但不包括辦公室內活動式傢俱、特殊設備。
二、得專案研析另行計列之項目為結構補強或修改；外牆修改；增設無障礙工程、拆除清運清潔。


 

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

中華民國91年11月18日行政院院授工技字第09100504010號函修正

一、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之支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所稱工程管理費，指主辦機關辦理工程所需之各項管理費用。 

三、工程管理費之支用項目如下：
(一)工作人員差旅、趕工加班、誤餐及因公傷亡之醫藥、慰問等費用。 

(二)因工程需要，聘請臨時專門技術人員或僱用臨時監工、技工、雜工人員等之人事費用。 

(三)工程所需文具紙張、郵電、印刷、水電、茶水、攝 (錄)影及照片等費用。 

(四)工棚費、工地租金及工地臨時租用辦公處所等所需設備之租金。 

(五)工程車輛之修護、油料及租用費用。 

(六)工地所需儀器及設備之購置、修護及租用費用。 

(七)建築證照費、工程圖說、公告、登報、評鑑、鑑定及檢驗等費用。 

(八)評選作業費(含評審費)、評選獎勵金、工程模型及應用圖書等費用。 

(九)工程開辦、協調、宣導、民俗、委託律師、訴訟、法律顧問、異議申訴、履約調解及工程爭議之仲裁等所需費用。 

(十)特殊支援慰勞費用。 

(十一)工程獎金。 

(十二)其他工程管理所必需之費用。
四、各機關提列工程管理費之百分比如下：
(一)委託建築師、技師或技術顧問機構承辦技術服務者，其工程管理費提列百分比如下表：
	工程結算總價
	最高標準
	備註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3.0%
	1.單位：新臺幣元。 

2.工程管理費按上列標準逐級差額累退計算。
3.重大特殊之工程，其標準得專案提請行政院調整。

	超過五百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部分
	1.5%
	

	超過二千五百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1.0%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0.7%
	

	超過五億元部分
	0.5%
	


(二)自辦規劃、設計、監造，其工程管理費提列百分比如下：
1.公有建築物工程：
依前表標準，再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公有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法」所定費率之百分之四十，二者加總後，作為工程管理費之提列標準。
2.非建築物工程：
依前表標準，再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非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法」所定費率之百分之三十，二者加總後，作為工程管理費之提列標準。
五、工程管理費以各該工程之結算總價為計算標準。但不包括補償費、購地費、遷移費、水電外線補助費、營業稅、規費、法律費、承包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息、保險費及規劃設計監造酬金等。
六、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時，其工程管理費應照第四點所定工程管理費之百分之七十提列。 

七、中央政府之工程，委請地方政府辦理者，其工程管理費之支用，依本要點之規定。 

八、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未自訂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者，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節錄部分內容)
中華民國88年5月17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工程企字第8806741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1年5月3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1)工程企字第91017586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91年12月11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09100529370號令修正
附表一、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
	建 造 費 用
(新臺幣)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7.0
	7.5
	8.0
	8.5
	比照服務成本加公費法編列報請上級機關核定，或比照第四類辦理。

	超過五百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部分
	6.0
	6.5
	7.0
	7.5
	

	超過二千五百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5.0
	5.5
	6.0
	6.5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4.0
	4.5
	5.0
	5.5
	

	超過五億元部分
	2.8
	3.3
	3.8
	4.3
	

	第一類
	五層以下之辦公室、教室、宿舍、國民住宅、幼稚園、托兒所、倉庫或農漁畜牧棚舍等及其他類似建築物暨雜項工作物。

	第二類
	1.四層以下之普通實驗室、實習工場、溫室、陳列室、市場、育樂中心、禮堂、俱樂部、餐廳、診所、視廳教室、殯葬設施、冷凍庫或停車建築物等及其他類似建築物。
2.游泳池、運動場或靶場。
3.六層至十二層之國民住宅。
4.第一類用途之建築物其樓層超過五層者。

	第三類
	1.圖書館、研究實驗室、體育館、競技場、工業廠房、戲院、電影院、天文台、美術館、藝術館、博物館、科學館、水族館、展示場、廣播及電視台、監獄或看守所等及其他類似之建築物。
2.十三層以上之國民住宅。
3.第二類第一項用途之建築物其樓層超過四層者。

	第四類
	航空站、旅館、音樂廳、劇場、歌劇院、醫院、忠烈祠、孔廟、寺廟或紀念性建築物及其他類似之建築物。

	第五類
	1.歷史性建築、特殊構造或用途、小規模或國家公園範圍內等區位偏遠之工程。
2.其他建築工程之環境規劃設計業務，如社區、校園或山坡地開發許可等。

	附   註
	1.本表所列服務費用標準包括規劃、設計及監造三項，其中規劃占百分之十，設計占百分之四十五，監造占百分之四十五。如僅委託建築師負責其中一項工作者，得按工程實際狀況，在不超過總服務費用之百分之五範圍內增加給付，其合計不得超過總服務費用之百分之十五。
2.建築師依法律規定須交由結構、電機或冷凍空調等技師或消防設備師辦理之工程所需費用，包含於本表所列設計監造服務費用內，不另給付。
3.本表所列服務費用占建造費用之百分比，應分段計算，並為編列預算之標準。
4.同幢建築物用途分屬二類以上者，應依各該用途樓地板面積所占比例依其服務費率分別計算給付之。
5.同一建築基地內，有二幢以上之建築物採用同一設計圖說者，其設計服務費用之計算，依下列規定：
 F = A‧R{0.75(1＋1/2＋1/3…＋1/N)＋0.25N}

  　上式中：
Ｆ：設計服務費。
Ａ：一幢建築物之建造費。
Ｒ：服務費率。
Ｎ：相同設計圖說之建築物幢數。


附表二、非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
	建 造 費 用
(新臺幣)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

	
	設計及協辦招標決標
	履約監造

	一千萬元以下部分
	5.1
	4.0

	超過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部分
	4.5
	3.5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3.9
	3.0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3.3
	2.5

	超過五億元部分
	2.9
	2.2

	附    註
	超過五億元部分，其設計及協辦招標決標、履約監造如係委由同一廠商辦理者，個別服務費用百分比，得酌予調整，惟兩者合計不得超過5.1%。


附表三、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不含施工監造)建造費用百分比
	建造費用(新臺幣)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
	備  註

	三億元以下部分
	3.5%
	1.本表所列百分比為專案管理費所占建造費用之比例。
2.本表之最高標準為工程全部委託專案管理之上限值，包括規劃與可行性評估、工程設計、招標發包、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其中規劃與可行性評估之諮詢及審查占百分之十、工程設計之諮詢及審查占百分之三十五、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占百分之十、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占百分之四十五為原則。

	超過三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3.0%
	

	超過五億元至十億元部分
	2.5%
	

	超過十億元部分
	2.2%
	


附表四、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含施工監造)之建造費用百分比
	壹、規劃與可行性評估、工程設計及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
	附   註

	建造費用(新臺幣)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
	1.建築物工程分類同附表一之分類。
2.第五類之施工監造服務費用比照服務成本加公費法編列報請上級機關核定，或比照第四類辦理。
3.本表所列服務費用占建造費用之百分比，應分段計算，並為編列預算之標準。
4.專案管理廠商受委託辦理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之施工監造業務，則有關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之服務費用，不應重複支領。
5.工程專案管理含上開第壹項及第貳項施工監造者，其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建築物類係本表壹、規劃與可行性評估、工程設計及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及貳-一、建築物施工監造二者加總後，作為其編列標準；非建築物類則係本表壹、規劃與可行性評估、工程設計及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及貳-二、非建築物施工監造二者加總後，作為其編列標準。

	三億元以下部分
	1.9%
	

	超過三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1.7%
	

	超過五億元至十億元部分
	1.4%
	

	超過十億元部分
	1.2%
	

	貳- 一、建築物施工監造
	

	建築物工程分類
建造費用(新臺幣)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3.2%
	3.4%
	3.6%
	3.8%
	

	超過五百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部分
	2.7%
	2.9%
	3.2%
	3.4%
	

	超過二千五百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2.3%
	2.5%
	2.7%
	2.9%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1.8%
	2.0%
	2.3%
	2.5%
	

	超過五億元部分
	1.3%
	1.5%
	1.7%
	1.9%
	

	貳- 二、非建築物施工監造
	

	建造費用(新臺幣)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
	

	一千萬元以下部分
	4.0%
	

	超過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部分
	3.5%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3.0%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2.5%
	

	超過五億元部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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